
记者：在本案发生之前，你从事什么职业？

陶茂桥：搞家电维修。

记者：家电维修怎么会和劳务输出扯上关系？

陶茂桥：通过朋友介绍的，说我认识人多，介绍

我搞劳务输出。

记者：那后来怎么又发生纠纷了呢？

陶茂桥：可能是因为当时工资没给，工人当时

都急着要回来。

记者：事发后你知道公安机关在抓你吗？

陶茂桥：知道，有点害怕。

记者：这几年，你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

陶茂桥：事发不久后，我的护照就被大使馆没

收了，后来我就到处躲，因为坐车都要登记，我怕蒙

古国警察把我抓住后遣

送出境。这几年开始

躲在饭店内打黑工，

后来又躲到牧

区，整天提心

吊胆。

冒充大使馆武官参赞，打着劳务输出的幌子骗人到蒙古国

159名民工落入国外淘金“陷阱”
嫌犯诈骗230万元，在国外躲了7年最终落网
通讯员 合公新 记者 王涛 文/图

打着劳务输出的幌子，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为诱饵，

肥东人陶茂桥把 159 名民工从合肥骗到了蒙古国，并拿

走了他们缴纳的 230 万元“保证金”和办证费用，之后就

消失在境外。

7月2日，陶茂桥躲藏7年后终于被抓获归案。

“我请的律师竟然与对方当事人和法官

串通起来，联手‘黑了’我。不仅让我成为‘被

代理’还私自签订了调解协议，将我从一个公

司的大股东兼法人代表变成了门外人。”日

前，马鞍山居民郭志保向记者反映了自己的

遭遇。 实习生崔伊玲刘僚记者 雷强

投诉：律师法官联手造假？
郭志保告诉记者：“1996年10月，我和刘

先桃共同出资200万元人民币组建成立马鞍

山市志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我出

资150万元人民币，占75%股份，并担任法定

代表人。后来由于在老家的其他生意需要

打理，我就将公司委托给刘先桃管理。却没

有想到，刘背着我竟将公司法人代表变更成

了她自己。我甚至连个股东都不是。”

“在2004年的时候我才知道事情真相的，

随后我就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但没有料到

的是，我给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写的是一般授

权，但律师交到法院的委托书竟成了特别授

权，不仅变更了我的诉讼请求，而且借此将我

彻底踢出公司。”

郭志保说：“调解协议是2004年就做出

了，但我直到2010年8月才拿到。拿到后，我

就到法院去查材料，发现授权委托书上我的

签名是复印的。在我准备材料要申诉时，法

院卷宗里的授权委托书又变了样。这次我的

签名变成了手写的，但笔迹却完全对不上。”

存疑：授权委托书是真是假？
郭志保所投诉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委托书到底存不存在造假？

记者从调取的验资报告及法人代表履

历表上看到，马鞍山市志民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原法人代表确为郭志保，后变更为

刘先桃。

同时，记者通过郭志保后期委托的其他

律师调查取得的材料发现，有两份内容与日

前完全一致的授权委托书。对此，郭志保说

道：“我已经申请鉴定。法院后来的授权委托

书不是我的签名，而是套印上去的。前期的

授权委托书，是我的签名，但是复印上去的。

无论法院现在拿出哪一份，都是违法的。”

郭志保向记者表示，法院将150万元的

调解款中的120万元通过一家银行汇给了

他，但剩下的30万元，却又换了一家银行汇

到池州一个矿业公司，竟然有他签字和按的

手印，证明30万他已收到。

法院：造不造假要鉴定才行
7月6日上午，记者赶到马鞍山中院，

研究室副主任周耀虹表示，所有的承办法官

都不在法院，因此无法进行采访。同样，院

领导也都不在院里面。不过，他们会将处理

结果反馈给记者的。

7月11日，马鞍山中院研究室主任徐主

任电话表示，他询问过相关法官后了解到，

该案的承办法官表示该案没有问题，包括当

时开庭郭志保本人都曾到场。对于记者所

反映的委托书及30万元款项签名问题，他

表示必须要由专业机构鉴定后才能算数的。

公司：法人代表只是个幌子
7月7日，记者辗转联系上在此案中占

有重要位置的马鞍山市志民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法人代表刘先桃。

“郭志保是我爱人郭志义的亲弟弟。”

刘先桃说，“我和爱人原来都在机关单位工

作，由于当时规定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就让

郭志保出面担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全部是我

们出的钱。干了几个月后，他又不干了，没

办法，大家在一起做完法人代表变更手续

后，我只好下海，自己来干法人代表了。”

“他提出了要给 150万元，我和老公商

议后同意给他150万元。想不到他还不知

足，还到处告。”

对于给付多少钱到法院的问题，刘先桃

表示，他们一把将 150 万元直接汇给了法

院。好像听说法院是给了120万元，另外30

万元给了律师费。

律师：我没有任何违法问题
根据判决书上显示的姓名及单位名称，

记者与担任郭志保代理人的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安义取得了联系。

记者：郭志保反映你和法官串通好了，

伪造了授权委托书，对此你怎么看？

陈安义：他简直是背信弃义，我没有什

么好讲的。

记者：在这个案子的结果，你认为怎样？

陈安义：我是尽职尽责了，不存在任何

违法问题。

记者：在案件中，房产公司给付的150万

元中，30万元郭志保没有收到，是怎么回事？

陈安义：30万元我汇到别的地方了，那

是我的律师费。

“淘金陷阱”骗了159名民工
陶茂桥是肥东人，今年46岁，曾经经营过多种生意，

案发之前开办“合肥庐阳国际交流人力资源服务处”。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办理境外劳务输出的单位，必须

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拥有该方面资质的机构。

但陶茂桥的国际交流人力资源服务处却根本没有这种资

质，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黑中介。

2004年7月份，陶茂桥的合肥庐阳国际交流人力资

源服务处对外发布招聘广告，招聘到蒙古国务工的建筑

工人，声称每天100元工钱，每年挣五六万元。

不仅如此，招聘负责人陶茂桥还自称是中国驻蒙古

国大使馆武官参赞。

这个消息吸引了不少民工，陶茂桥以每人 14800

元~15800元不等，共收取159名民工230余万元的“保证

金”和办证费用。

大使馆武官参赞？“查无此人”！
2005年初，工人们随陶茂桥一起从合肥赶往蒙古国

首都乌兰巴托市。可是，一到那里就被分成许多小组，分

散到一些小工地上打零工。

此外，陶茂桥为工人们办理的是旅游签证，根本没有

合法的务工手续，且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因此，民工们

不但从一开始就是非法务工，而且在签证有效期过了之

后，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变得完全没有保障。无奈的民工

们赶忙去找陶茂桥在蒙古国的联系单位“金大洋”公司，

但却找不到人。

最终，工人们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打听陶茂桥

的真实身份，结果很明确地被告知：大使馆根本就没有

这个“武官参赞”。工人们只得向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

求助，后在大使馆和安徽省政府的帮助下，被困民工才

得以回国。

两地联合侦查境外协助抓捕
接到民工报案，合肥警方将陶茂桥列为网上逃犯。不

过，狡猾的陶茂桥似乎从人间蒸发，再也没有露面。直至

今年6月16日，在获取线索后，庐阳经侦大队大队长梁斌

带领侦查员赶往内蒙古。在安徽省公安厅的协调下，蒙古

国警方旋即安排工作人员配合专案组的工作。

7月2日，二连浩特边检站传来喜讯，陶茂桥已在边境

地区落网。目前，正在进一步审查。

律师与法官造假“黑了”当事人？
当事人：法官与律师造假让我“被代理”
法院：造不造假要鉴定才行 律师：我不存在任何违法问题

陶茂桥被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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